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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风险提示 ：

1、本次披露的股权收购事宜仅为意向性协议，股权收购事宜尚需签署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目前相关事项特别是收购价格正在洽谈中，未来能否成功签订协议

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本次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审计、评估结果最终确

定收购价格、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如尽职结果显示，标的资产权属、相关手

续与出让方表述存在严重不符时，公司将拒绝签订正式协议。

3、若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完成，则标的资产存在年内达产的可能，但因尽职调

查尚未进行，暂时难以判断其对公司本年损益的影响程度，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投资意向公告仅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情况初步

披露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否存在其他未知风险尚需公司全面了解相关情

况后再予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2年7月2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

司（以下简称“元鸿公司”）与自然人罗兴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拟收购

罗兴华持有的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矿业”）80.00%股权，现

就本次意向性股权收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对方基本情况

（一）概述

元鸿公司拟出资受让自然人罗兴华持有的星宇矿业80.00%股权，收购价格由

双方根据审计、资产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具体内容将由双方签署正式协议书最终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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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初步测算，此次股权受让行为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但尚需公司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或名称： 罗兴华

身份证号码：530113196101293411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春晓路 11 号 1 幢 3单元 401 室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80%股权。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是自

然人罗兴华、罗建祖、苏安康三人于2005年6月出资成立的，其中罗兴华出资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8%。

公司名称：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 昆明市东川区凯通路北段小北园内

法定代表人：罗兴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30113100002808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要求，企业在办理安全、环保

生产的许可后，可开展湿法铜冶炼的生产经营活动；矿产品购销等。

1、星宇矿业拥有昆明市东川通宇选矿厂、昆明市东川区老明槽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老明槽矿业公司合法拥有老明槽铜矿采矿权证（证号：5300000830237，

矿区面积：0.7764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27 万吨/年，有效期限：捌年，自 2008

年 5 月 16 日至 2016 年 5 月 16 日）。

2、老明槽铜矿为原东川铜矿汤丹矿区的本部矿段的分割部分，位于汤丹本部

矿段的上半部分，标高 2279 米以上，矿石以氧硫共生矿为主，氧化率达 80％左右。

2007年5月24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对《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老明槽铜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报告进行了评审，并以昆国土资矿评储字[2007]45号文对老明槽

铜矿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审备案证明。

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储量：111b+122b级储量为1759.6万吨，平均品位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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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量14.85万吨；2s11+2s22地质储量为1086.06万吨，平均品位0.46%，金属量

4.96万吨。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元鸿公司（乙方）出次受让自然人罗兴华（甲方）持有的星宇矿业80.00%股

权。甲方根据乙方尽职调查后完成的重组方案，对标的公司进行重组，出让的股

权为重组后公司80%的股权。其中：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中包括昆明市东川

区老明槽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老明槽矿业公司合法拥有老明槽铜矿采矿权证

（采矿证编号为：5300000830237）。

（二）转让方式和价格：

经按市场行情初步测算，本次转让价格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8,000.00万元。在

本意向书签署后，元鸿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转让价格由双方根据审

计、资产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具体内容经过后续商谈由双方签署协议书最终确定。

（三）后续工作安排：

1、在本意向书签署之后，受让方将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

中介机构对上述标的、股权、资产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并拟定最终重组方案。

2、出让方需配合受让方的尽职调查，并按重组方案进行操作。

3、甲乙双方应在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出具相关正式报告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并提交各自决策机构审议。

（四）有效期

本意向书的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的 90 天，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期。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公司提出了“以金融为平台，打造资本

价值链”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稳步拓展多渠道投资领域；关注

资金含蓄量大的投资标的（包括矿产资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

司，在通过在充分的市场调查、论证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行矿产企业股

权投资，从而提升公司资本市场运营效益，增强企业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公司

将持续关注资源类矿企股权项目，审慎投资。但因本次交易的尽职调查工作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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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暂时难以判断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损益的影响程度，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需经各方的决策机构履行程序后方可实施。

2、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后续信息披露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书》。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